附件1

聊城市民政局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（共3件）
	序号
	文件名称
	文号、施行日期
	原统一登记号
	清理结果

	1
	聊城市民政局 聊城市司法局关于印发《聊城市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	聊民发﹝2021﹞17号（2021年9月24日）
	LCCR-2022-0140002

	重新登记编号，延续有效期至2027年5月4日。

	2
	中 共 聊 城 市 委 组 织 部 中共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聊 城 市 民 政 局 聊 城 市 文 明 办 聊 城 市 财 政 局等部门关于印发《聊城市志愿服务激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	聊民发﹝2021﹞23号
（2021年11月12日）
	LCCR-2021-0140004

	废止

	3
	聊城市民政局 聊城市财政局 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《聊城市因病致贫重病患者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	聊民发〔2023〕7号（2023年8月24日）
	LCCR-2023-0140002

	废止


